
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专项培训行动方案

根据《江苏省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

〈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的行动方案（2025—2027
年）〉的通知》（苏就劳发〔2025〕1号）有关要求，制定高校

毕业生等青年群体专项培训行动方案。

一、培训对象

高校毕业生（含普通高校、高职院校毕业生，技工院校高级

工班、预备技师班、技师班毕业生，下同）、离校两年内未就业

高校毕业生、16—24周岁登记失业青年等群体（以下简称青

年）。

二、实施主体

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教育、工会、共青团等部门（单位）

牵头协调有关部门、行业、企业、院校、社会团体和职业技能培

训、评价机构共同实施。

三、推进举措

（一）摸清培训需求。广泛采集就业岗位、培训需求等信息，

明确就业方向和岗位、培训内容和课时等，梳理汇总形成培训项

目清单，并及时推送给相关龙头企业、链主企业、院校和培训机

构等，采取企业自主培训、政府补贴性培训和市场化培训等方式，



2025年至 2027年，面向青年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50万人次以

上。

（二）确定培训内容。突出以需定培、按需施训，参考国家

职业标准、行业企业评价规范、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等，设定

培训内容和课程体系，分类实施就业技能培训、创业培训、岗位

技能培训、见习培训等，形成适应青年需要、能快速实现就业的

“短平快”、“微技能”式培训项目和急需紧缺专业、微专业。

（三）明确培训项目。以县（区、市）为基本单元，每年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牵头开展就业技能培训或企业新型学徒制

培训项目不少于 1个、教育部门牵头开展现代学徒制培训项目不

少于 1个、工会牵头开展“关爱·圆梦行动”项目不少于 1个、团

委在人社部门支持下牵头开展“项目化”培训项目不少于 1个。

鼓励高校、技师学院每年按需组织开展创业培训项目。

（四）组织实施培训。指导青年通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教

育、工会、团委、院校等部门（单位）的门户网站、“就在江苏”“江
苏工匠课堂”“苏青 U+”等线上服务平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了

解培训项目、报名渠道、补贴政策等信息，接受正规有效的职业

技能培训。鼓励开发适合青年的电子商务师、工业机器人系统操

作员、无人机测绘操控员、人工智能训练师等数字经济职业（工

种）培训项目，开展“产教评”“订单式”“定岗式”和工学一体化培

训。培训机构要按照培训计划、培训方案，配备相应的师资力量、



设施设备和课程资源，严格教学管理和日常考勤，为参训青年建

立“一对一”成长档案，提升培训质量。

（五）规范开展评价。培训结束后，培训机构对考核合格人

员发放培训合格证书，引导学员自主参加相关职业技能等级认

定。持续推进技能人才评价技术资源快速响应，鼓励高校承接国

家职业标准、省级行业评价规范等开发任务。鼓励实施在线技能

培训、评价。创业意识培训和考核工作实行“五统一”，即统一标

准、统一教材、统一题库、统一考核方式、统一发证。参加创业

培训项目并取得合格证书的，按规定给予创业培训补贴。参加就

业技能培训并取得符合规定证书的，按规定给予就业技能培训补

贴。通过初次职业技能评价并取得符合规定证书的，按规定给予

职业技能评价补贴。

（六）做好就业服务。面向有需求的参训青年，培训前推送

岗位，依托“就在江苏”智慧就业服务平台等筛选市场需求强、就

业前景好的岗位和技能要求，及时推送岗位信息、技能需求和培

训资源。培训中匹配岗位，动态跟踪用人单位对岗位技能的需求，

精准安排培训内容和培训形式，实现“培训+就业”无缝对接。培

训后推荐上岗，根据培训情况和青年就业意愿，匹配适合的就业

岗位，搭建青年和用人单位双向选择的渠道，帮助青年“快就业、

就好业”。
四、工作要求



强化组织领导，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教育、工会、共青团等

部门（单位）结合各自职能，认真做好青年专项培训工作政策宣

传解读、组织发动，加强青年培训资源供给和业务指导，及时掌

握培训工作进展情况，开展培训质量和补贴性资金使用质效监

管，合力推动专项培训行动落地落实。


